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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工职校发„2021‟24 号 

 

关于规范值班值守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 

工作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规范值班值守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值班

值守制度和增强突发事件处置能力，根据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值班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提高对值班值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

值班值守工作是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有

利于畅通信息反馈渠道，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出事件，确保学校

安全稳定及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。校属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值班值

守工作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做好周末、节假日及日常值班值守工作。 

二、 完善值班值守工作制度 

（一）值班值守制度。根据省厅相关要求，我校周末和节假

日实行“三级”值班值守工作制度：校领导带班、中层干部值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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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员坐班。校领导带班，值班校领导按照正常办公时间坐班，

手机保持 24 小时畅通，指导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；中层干部值

班，值班干部 24 小时在岗在位，保持手机畅通，做好突出事件

的沟通、协调及处理工作；值班员坐班，值班员 24 小时在岗在

位，及时接听电话，做好突出事件的报告、交接班、值班记录工

作。 

（二）值班值守人员。根据省厅值班值守工作要求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校领导带班由所有校党委委员轮值，中层干部值班

由学校正科及以上中层干部轮值，值班员坐班由学生工作处、总

务处、安全保卫处及各二级学院安排本单位人员轮值,每月 1 日

按时在学校办公内控系统上传值班表。寒、暑假等学生离校期间，

学生工作处、二级学院、总务处原则上可不安排值班员坐班。党

政办负责制定校领导带班表，并在每个节假日前 5 个工作日商轮

值校领导，并报请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后严格执行。 

（三）值班值守要求。校领导在各自办公室带班，中层干部

值班白天按日常作息时间在办公楼 103 值班室坐班，晚上在夜间

值班室值班值守，夜间值班室设在培训楼 10 楼。值班员在本部

门工位坐班，各值班人员须严格按要求做好值班值守记录。值班

人员在值班时，电话铃响 3 声以内、手机响 15 秒内必须接听；

省厅领导指示或者突发重要事件，带班校领导必须 1 小时内到达

指定地点。值班中层干部在值班值守期间，可以视情况抽查各二

级单位的值班值守情况，并做好记录。 

三、 严格值班值守报送工作 

值班期间，值班员要认真落实部门日常工作职责，遇到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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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，值班员要在 15 分钟内报告值班室，并同步报告部门负责

人，配合值班中层干部开展应急处理。发生重大突发事件，值班

中层干部要在 30 分钟内报告值班校领导，2 小时之内按照规定

格式书面报省厅值班室，2 小时之内相关负责人到事发现场指导

处置，1 个工作日内形成初步工作方案，报学校主要领导批准执

行。 

四、 压实值班值守人员责任 

值班人员要全面履行值班和信息报告职责，真正做到思想认

识到位、工作措施到位。党政办、组织人事处要强化对值班和突

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考核，完善考评制度，作为对各部门年度考

核的重要内容。对值班制度落实到位并及时准确报告突发事件信

息的给予通报表扬；对值班失职渎职的，或者迟报、谎报、瞒报、

漏报突发事件信息的给予通报批评，并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

人员的责任。 

机研中心按照通知要求制定节假日值班值守制度，并报党政

办备案。 

本通知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6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抄送：校领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6日印发  


